涞源县农业农村局“双随机、一公开”

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印发河北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相结合实施方案的通知》和《涞源县2022年度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的通知，为实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在市场监管领域的全覆盖，推进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进一步增强市场监管效能，规范市场执法行为，优化我县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结合我局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紧密围绕全区农业中心工作，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机制，规范监管行为，创新管理方式，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监管效能，激发市场活力。
 二、工作任务
(一）进一步完善双随机抽查制度机制

     1.动态调整“两库一单”
 根据我局机构改革后职能变化，动态调整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随机抽查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随机抽查事项主体名录库。
 2.组织随机抽取被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 

由局法制股统一组织责任股室采取抓阄的方式从市场主体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执法检查人员（不少于2名），执法检查人员与抽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应依法回避。随机抽取过程必须采取拍照、摄像等方式进行保存留证。
3.开展双随机检查工作。
由责任股室分管领导带队，会同执法检查人员，对随机抽取的市场主体开展检查工作。检查人员开展检查工作时，现场检查记录表和现场照片等证据资料应当作为执法全过程进行记录备案，复印件报法制股汇总。责任股室要及时做好检查档案归档并妥善保管。
（二）制定2022年随机抽查年度工作计划。

依据监管职责，结合监管重点、风险点、行业领域、上级部门的工作要求等，本着统一组织、均衡开展、突出重点的原则，制定2022年随机抽查年度工作计划。对抽查检查对象和检查方式相近的抽查，应当在计划中合并为一次做到内部联合抽查，防止出现单一事项和各自为政的抽查检查，
（三）大力推挤联合抽查。
我局成立随机抽查工作协调小组，组织协调相关股室开展联合抽查工作。按照“双随机”要求，对同一市场主体的多个检查事项与涉及不同区域的同类检查事项，组织开展联合抽查，有效整合利用现有执法资源，提高执法能力，降低市场主体成本。
（四）注重结果运用。

及时公开随机抽查结果，将随机抽查结果纳入市场主体的社会信用记录。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依规加大惩处力度，形成有效震慑，增强市场主体守法的自觉性和自律性。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根据机构改革后新变化，重新调整我局双随机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做好对抽查工作的组织部署、督促指导，加强相关科室之间的协同配合，不断探索和完善相关工作体制机制，提高执法检查的效能和水平。
  （二）严格落实责任。各有关执法股室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大力推广“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公平、有效、透明地进行事中事后监管，明确工作要求，落实责任任务，切实履行法定监管职责，强化对随机抽查工作的过程监控和绩效评价，对监管工作中失职渎职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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